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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敘事學的角度看杜詩的紀傳性 

Narrative Vision in the Biographic Character of Tu-Fu’s Poetry 

結案報告 

計畫中文摘要 

關鍵字：杜甫詩、敘事、詩史、唐詩 

抒情詩、戲劇和敘事文(lyric, drama and narrative)是世界各國文學發

展的三大主體，但衡諸杜詩，卻發現杜甫詩作本身兼著抒情(lyric)和敘事

(narrative)兩大明顯的特貿。以詩歌傳統來說，杜詩宜定位於抒情傳統，但

杜詩的紀傳性、歷史陳述、巨細靡遺的史實、社會事件、自身生命史的回顧，

乃至詠物詠人留下的紀傳筆法，都是敘事文特質對抒情文學的穿透。 

根據我初步歸納的結果，杜詩的紀傳性作品有三類：自傳性的敘事長篇、紀

時代離亂的詩史之作、詠物詠人之傳記筆法。本文擬以「歷代杜詩學文獻的歸納

與回顧」、「敘事學理論的粹取與典型化」、「杜詩文本的分析與歸納」等方法，完

成「詩史」意涵之釐測與重估，並為杜詩上繼風雅與漢魏樂府之特徵找出具體軌

跡，最後綜合參考敘事學相關角度，分析杜詩之敘事藝術。 

綜言之，這是一項檢討歷代「詩史」說視野的工作，針對杜詩學及杜詩接受

史整理出其紀傳意義的評論軌跡，較能發現「詩史」說之局限性；也是一項定位

杜詩在敘事詩歷史上之意義的工作，期望能藉敘事學之發達，釐析杜詩中敘事手

法的多元樣態，為杜詩之紀傳性格開發更多元的特質。 

計畫英文摘要 

 key word ： Poetry of Tu Fu 、Narrative 、Poems’ historic、Poetry of Tang 
Dynasty 

Lyric, drama and narrative are the principal part of world’s literature. In 
common sense, the poetry of Tu Fu is Lyric, but when we take a vision of narrative, 
we’ll find out it is not true. It is actually combining lyric with narrative in Tu-Fu’s 
poetry. It is full of Tu-Fu’s life history and events of Tang dynasty. That’s the 
biographic character of Tu-Fu’s poetry.  

     According my induction, there are three categories with biographic character in 
Tu-Fu’s Poetry, poems of Tu-Fu’s autobiography,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and 
records of matters and people. This project plan to research the poetry of Tu Fu, 
review the criticism in Tu Fu’s poetry and take some model theories to analyze them. 
In another words, I’ll reexamine the estimation of poems’ historic, trace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 folk songs and ballads of Han-Wei dynasty to Tu-Fu’s poetry 
and present the divers narrative art of his poems. 

    In conclusion, it’s a new view through narrative study, I hope to open up som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in Tu Fu’s Poetry. 

 
一、引言 
敘事學是一門非常年輕的學科，如果以 1969年茨維坦．扥多洛夫第一次提

出敘事學（Narratology）這個術語的時間來說，至今只有二十幾年。所謂「敘
事學」，根據普林斯編撰的《敘事學辭典》所錄，有兩種對立的觀點： 
一為托多洛夫為代表的觀點，敘事學研究的對像是敘事的本質、形式、功能，

無論這種敘事採取的是什麼媒介，無論它使用的是文字、圖畫、聲音。他著重研

究的是敘事學的普遍特徵。尤其是故事的語法，即故事的普遍結構。 
一為熱奈特為代表的觀點，敘事學研究的範圍只限於敘事文學，即以語言為

媒介的敘事行為，它對故事不感興趣，也不試圖去概括故事的語法。敘事學研究

的主要對像是反映在故事及敘事文本關係上的敘事話語，包括時序、語式、語態

等等。（熱奈特《敘事話語》） 
敘事一般解釋為對一個或一個以上真實或虛構事件的敘述，即表現事件。而

托多洛夫和熱奈特所說都僅是敘事的一個方面，前者強調對故事的研究，後者則

強調對敘事話語的研究，而這兩者，都是敘事不可少的因素。而羅鋼《敘事學導

論》則為敘事學下了一個定義：「敘事學是研究敘事的本質、形式、功能的學科，

它研究的對象包括故事、敘事話語、敘述行為等，它的基本範圍是敘事文學作品。」

其層次可分為： 
1.語言和言語：對整體的強調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語言」為一完整的符號系統，是由音素和意義之間

構成的關係，其組成成分又受系統本身的規範，在這語言系統中產生意義的即是

「語言」，而日常生活中個別言談的即為「言語」。此中分別則為強調語言系統的

結構性質，即任何「言語」都需服從語言系統，才能產生意義。 
2.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 
深層結構指現象的內部聯繫，只有通過模式才能認識，而表層結構則是現象的外

部聯繫，通過感覺就能夠瞭解。 
喬姆斯基 
3.二元對立（binary oppsitions）關係 
二元對立為結構主義分析時的一個基本假定，存在於人類的思想，亦存在於社會

現象和自然現象中，如男女、晝夜、高低等等。為一種文化符號，為文化價值的

架構或意義的來源。 
4.共時性和歷時性 
共時性研究，即將其作為時間的橫斷面上的一個完整系統來研究；歷時性研究，

從縱向的歷史發整過程中去研究。 



二、關於敘事作品的分析 
敘事作品通常劃分為三個互相因依的層面：文本、故事、敘事話語。 

1.敘事文本 
敘事學的文本分析從文本語言的有機構成開始，包括隱喻和轉喻的對立。雅

各布森《語言學基礎》認為：索緒爾語言具有雙重性質，分別涉及兩種行為：選

擇和組合，為構成符號行為的基礎。和選擇相關的是相似性，暗含某種替換的可

能，選擇的過程產生隱喻，因為隱喻的基礎是某種植根於相似性的替換。 
隱喻是主體和它的比喻式的代用詞之間發生的相似性為基礎。而轉喻則以主

體與它鄰近的代用詞之間的接近或相繼的聯想為基礎。隱喻為語言的選擇軸，轉

喻為語言的聯接軸，又根據索緒爾的說法，隱喻的本質為聯想式，在探討語言的

垂直關係，即句子中每一個成分和它背後所隱藏的，未得到顯露的，可以在這個

位置上替代它的一切成分的關係。轉喻為橫向組合，在探討句子的各個因素在水

平方向的展開，語言信息就是由這種垂直和水平運動構成的。 
隱喻和轉喻的對立實質上代表了語言的共時性模式，和歷時性模式的二元對

立。用隱喻編織出來的敘事文本，其敘述語言是沿著選擇與替換的垂直線條移

動。上下文在此並不重要，因此組合的原則在這段文本中並不具特殊意義。 
現實主義作品多根據轉喻原則來組織文本，因其重視摹仿，重視與客觀世界

的對應關係，重視閱讀中的逼真感，文本必序強調上下文的聯絡關係。而浪漫主

義、象徵主義作品則多根據隱喻原則來構造文本，因其注重通過某些精警獨特的

意象，調動讀者的想像與參與，促使讀者去猜測、探尋、思索隱藏在文字背後的

真意，是沿著選擇的垂直軸移動。 
以語言為材料的文學，都離不開轉喻和隱喻二者在不同程度上的互相協作和

互相滲透，可有不同側重，卻不能截然分離。隱喻，就其本質而言，是詩性的，

可藉由此而豐富、擴大、深化文本的詩意內涵。通常把隱喻區分為「喻體」和「喻

指」兩個部分。當一個隱喻在文本中反覆出現時，就構成象徵，和隱喻間無絕對

界線。依據文本的肌理又可分為： 
（1）橫組合型隱喻：將隱喻的兩造－「喻指」和「喻體」都連喻地出現在文本
中。 
（2）縱聚合式隱喻：隱喻的兩造只有一方出現在文本中，它代替了另一方。 
（3）橫組合式轉喻：轉喻的兩造都依次出現在文本中 
（4）縱聚合式轉喻：轉喻的兩造只有一方出現在文本中，而另一方卻隱匿起來。 
2.敘事功能 
敘事學家根據結構主義的理論，相信可以在千變萬化的故事下，找到一個放

之四海皆準的普遍的敘事結構。如同人的心靈具有一種先天的普遍結構，其他如

語言結構、神話結構和故事結構等等，都是由最深層的心靈結構衍生出來的。 
布雷蒙：「各種各樣的敘事，不管它們採用的是何種表現過程，都顯示於同

一方式的同一層次，並獨立於它所採用的技巧，⋯⋯而通過這些，了解到的卻是

一個故事，而且可能是同一個故事，敘述的東西具有自身獨立的意義，這就是故



事的要素，它不是詞彙、意象或姿勢，而是由詞彙、意象和姿勢所表現的事件、

情境和行動。」 
俄國學者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提出了敘事功能的概念。其作法是將

俄國的民間故事進行科學的分類，有別於傳統根據故事內容來劃分。民間故事經

常安排各種角色實踐同一行動，即通過各種具體方式來實現同一個功能，如此，

可以根據角色的功能來研究民間故事。而功能的界定需要是其在行動過程中的意

義而定。 
分析故事的敘事功能，不能放在人物的性格特徵上，也不能放在人物孤立的

行動和行動方式上，而應當放在人物的某一行動與故事行動的關係，放在它對於

故事行動所產生的意義和作用上。 
3.敘事語法 
    敘事語法的重心在：布雷蒙的敘事邏輯、格雷瑪斯的角色模式和語意方陣與
托多洛夫的敘事句法的分析。而「事件」是其中的主體。 
「事件」為故事“從某一狀態向另一狀態的轉化”。轉化所強調的是事件必

須是一個過程、一種變化，在故事中，事件就是行動。人物為敘事語法上的名詞

主語，行動為主語的動詞謂語。一個故事中至少包括兩個事件，其所構成的序列，

具備某種可延續性，這都為了使故事導向某種結局。可續性在事件和事件中的聯

繫，包含：（1）時間：為聯接事件的主軸，表現著一種連續的線性運動。（2）空
間：可以在同一個敘事空間安排不同的事件。（3）人物：其統一性是事件和事件
間的重要聯接因素。（4）因果關係：故事中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有著等級次第
的關係，羅蘭．巴爾特將其重要的稱為「核心」事件（Kernel），把意義小的稱
為「衛星」事件（Satellites），前者屬於功能性事件，後者屬於非功能性事件，
功能性事件中包含著選擇，可引發下一個事件的產生。在敘事結構中，「核心」

事件是故事的關鍵或轉折點，如果被省略，就會破壞故事的邏輯，而「衛星」事

件不涉及故事發展中的基本選擇，其任務是在補充、豐富、完成事件核心，是可

以被另一個「衛星」事件所取代。驚奇是由故事的「突轉」所造成，根據亞里斯

多德：突轉，就是故事的發展突然向反方向轉化，使圖者產生心裡預期落空，因

而感到驚奇。作者設置懸念時，會把故事的謎底有意識的洩漏給讀者，只瞞著故

事中的人物。從心裡效果來看，驚奇給讀者造成的刺激是短促的，懸念所造成的

情感反而是長久、持續的，是隨著故事的發展更趨緊張和強烈。 
法國學者布雷蒙從邏輯學的角度探索敘事作品深層結構。之前所提及的普羅

普並未對其分析的 31種功能之間的內在關係作進一步的闡發，布雷蒙則是更進
一步提出一個「敘事序列」的觀念來作為敘事的基本單位，並用它來說明功能與

功能之間的邏輯關係，布雷蒙又將「敘事序列」分為「基本序列」和「複合序列」。 
基本序列是由下列三種功能構成：（1）一個功能以將要採取的行動或將要發生的
事件為形式表示可能發生變化（情況形成）（2）一個功能以進行中的行動或是漸
為形式使這種潛在的變化可能變為現實（採取行動）（3）一個功能以取得結果為
形式結束變化過程（達到目的）。 



 
至於複合序列有三種：（1）聯接式：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的敘事序列前後聯接，
第一個序列的最後一個功能又是第二個序列的第一個功能。（2）鑲嵌式：旨在某
一序列完成之前，在其中插入另外一個序列，即「由一個變化過程要得到完成，

必須包含作為其手段的另外一個變化過程，這另一個過程又還可以包含另外一個

過程。」（3）兩面式：由兩種不同眼光來觀察同一事件，即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的
眼中構成了完全相反的功能。這種觀察角度的轉換可以將事件的複雜性充分的揭

示出來。 
形式主義及結構主義者承接了哈里遜「應當小心的把行動者與人物區別開

來」的觀點，所謂「角色」（actants）一詞又可直譯為「行動素」，任何事件離不
開行動者，即是「角色」。「角色」和「人物」的區別在於，在故事結構中有沒有

功能的作用，有即稱為「角色」。根據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關係，又可區

分以下六種： 
（1）主角與對象（Subject and Object）：此功能關係為追求某種目的的角色與它
所追求的目的（對象）之間的關係。 
（2）支使者與承受者（Sender and Receiver）：「支使者」為引發主角行動或為他
提供目標和對象的力量，巴爾特則稱之為「力量」。而獲得對象的稱為「承受者」。

支使者有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某種抽象的力量，如社會、命運等。承受者通常

和主角是同一人物。 
（3）助手和對頭（Helper and Opponent）：和對象沒有直接聯繫，其主要作用於
主角與對象的關係，在主角追求對象的過程中起促進或阻礙的作用。 
4.敘事時間 
文學本質上屬於一種時間藝術，一部敘事作品必然涉及到兩種時間，及故事

的時間與文本的時間，後者又稱為敘事時間。所謂故事時間，是指故事發生的自

然時間狀態；而敘事時間，則是它們在敘事文本中具體呈現出來的時間狀態，即

作者經過對故事的加工改造提供給我們的現實文本秩序。由於兩者之間所存在的

差異性，敘事時間遂成為作者的一種重要的敘事化與和敘事策略。熱奈特將兩者

的不一致稱為「時間倒錯」（Anachronies）。這種敘事策略，在西方以《依里亞特》
為有名，在中國最早則是《左傳》。一般而言，故事越複雜，對自然的時間次序

的變動也就越大，為了交代頭緒紛繁的故事線索，作者不得不時而回溯往事，時

而預視未來。 
（1）  順序 
熱奈特《敘事話語  新敘事話語》：「研究敘事的時間順序，就是對照事件或

時間段在敘事話語中的排列順序和這些事件或時間段在故事中的接續順序。」 
敘事時序指文本展開敘事的先後次序，從開端到結尾的排列順序，是敘事者講述

故事的時序；而故事時序是被講述故事的自然時間順序，是故事從開始發生到結

束的自然排列順序。前者可變化不定，後者則是固定不變。 
    在敘事文本中，時間倒錯常常是由敘事中的「倒敘」或「預敘」引起。「倒



敘」是指對往事的追述，即熱奈特所謂「對故事發展到現階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

事後追述」。「預敘」則是指對未來事件的暗示或預期，即熱奈特所說：「事先講

述或提及以後事件的一切敘述活動」。 
    要深入分析文本中的時間倒錯，須藉助：一、倒敘和預敘部分的時間與「現
在」的時刻，即故事中斷插入倒敘式預敘的時刻之間的一段距離，熱奈特稱為「時

間倒錯的跨度」；二、倒敘和欲敘本身也會涵蓋一段或長或短的故事時間，熱奈

特稱為「時間倒錯的幅度」。 
    根據倒敘與第一敘事之間在時間跨度和幅度上的不同，可將倒敘分成三種。 
第一種是「外倒法」：時間起點和全部時間幅度都在第一敘事時間起點之外，通

常用來回顧人物的歷史或經歷。第二種為「內倒法」：時間起點發生在第一敘事

的時間起點之內，它的整個時間幅度也包含在第一敘事時間以內，通常用來填補

故事的空白，或對過去事件意義加以改變、補充及強調的重複。第三種是「混合

倒敘」：其跨度點在第一敘事的起點之前，而幅度點則在其後。即倒敘的事件發

生在第一敘事開端之前，卻延續並結束在這一起點之後。 
    根據倒敘的幅度，其又可分為「部分倒敘」與「完整倒敘」兩種。前者敘述
的是往事中一個孤立的時刻，不與第一敘事相接續，卻對於理解情節的某個確定

因素不可或缺的信息。後者持是倒敘的事件與第一敘事的起點直接聯接，將第一

敘事之前的事件完全補足。 
另外，重複預敘（iterative antucipation）指時間倒錯的比較複雜時所產生的

「無時性」（achrony），如發生在「包含在倒敘中的預敘」或發生在「包含在預
敘中的倒敘」。而作家有意識地拒絕提供關於時間倒錯的信息，使讀者無法確定

時間倒錯的方向、距離、幅度，這樣也會造成「無時性」的效果。 
（2）時距 
所謂時距，是指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長短的比較。熱奈特認為在衡量時距變

化時，應以時間尺度與空間尺度的關係為基準。謬勒稱之為「步速」（Pace）。其
意義在於確認作品的節奏，每個事件佔據文本篇幅說明了作者希望喚起注意的程

度。包括：「省略」，與故事時間相比較，敘事時間為零。通常依據上下文從邏輯

上推斷出來；「概要」，指文本中把一段特定的故事時間壓縮，常用於回顧性段落；

「場景」，即敘述故事的實況，由人物對話和簡略的外部動作的描寫構成；「停

頓」，指對事件、環境、背景的描寫極力延長，描寫時故事時間暫時停頓，但其

並不產生一種停滯的效果。 
（3）頻率 
「頻率」首先由熱奈特提出，為一個事件在故事中出現的次數與該事件在文

本中敘述的次數之間的關係。熱奈特將其分為四種類型：一、講述一次發生過一

次的事，為單一敘事。二、講述若干次發生過若干次的事，為單一敘事的特殊種

類。三、講述幾次發生過一次的事，為重複敘事。四、講述一次發生過幾次的事，

為「概括」。 
5.敘事情境 



R.斯科爾斯與 R.凱洛格，《敘事的本質》：「所謂敘事，我們指的是所有具有
以下兩個特徵的文學作品，及存在一個故事和一個故事敘述者。」勒伯克則說：

「小說技巧中整個錯綜複雜的方位問題，我認為都要受角度問題－敘述者所站位

置對故事的關係問題－調節。」 
至於敘事角度可概括為三種：一、全知視角：敘事角度是變化的，沒有任何

限制。二、敘事角度存在於虛構的情境中，甚至定位於某一個人物，一切都嚴格

地依據這一人物的知識、情感和知覺來表現。 
（1）敘事角度和敘事情境 
這裡「敘述情境」的概念是採用奧地利學者 F.K.斯坦澤《敘事理論》第三章。

「敘事情境」是由敘述者與故事之間的不同關係構成，如：一、第一人稱敘事情

境：敘述者存在於虛構的小說世界中；二、作者敘事情境：敘述者外於人物的世

界；三、人物敘事情境：敘述者由一個反映者所取代，而反映者也是小說中的一

個人物，讀者透過反映者性格的言光看待小說的其他人物事件。至於構成敘事情

境的要素為：敘事方式、敘事人物與敘事焦點。 
（2）敘事人稱 
第一人稱敘事與第三人稱敘事的區別在於二者與作品塑造的那個虛構的藝

術世界的距離不同。第一人稱敘述者是活在這個藝術世界中，而第三人稱則是欲

身於虛構的藝術世界之外。對第一人稱敘述者來說，敘事動機是切身的，是植根

於他的現實經驗和情感需要的；但對於第三人稱敘述者來說，他的敘事動機不是

倒源於一種內在的生命衝動，更多的是出於一種審美的考慮。第一人稱敘事所表

現的一切都與敘述者有一種生命本體上的聯繫，因此這種敘述便必然具有一種性

格化的意義，超乎於敘事本身提供的內容之外。 
（3）敘事聚焦 
普林斯《敘事學辭典》：「所謂聚焦是指描繪敘事情境和事件的特定角度，反

映這些情境和事件的感性和觀念立場。」聚焦又分外部聚焦與內部聚焦，前者近

於敘述，其聚焦者通常便是敘述者；後者是指聚焦者存在於故事內部，聚焦者通

常是故事中的某一或某幾個人物。 
托多羅夫把全知敘述者類型的外部聚焦概括為一個公式：敘述者＞人物，其

特徵在於敘述者所傳達的訊息多於人物所知道。而對於敘述者只描寫人物的對話

盒席動而不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外部聚焦，則是：敘述者＜人物，及敘述者所

傳達的信息少於人物所知。 
從時空關係方面來看，與內部聚焦相關的是敘事空間，與外部聚焦相關的是

敘事時間。一般來說，外部聚焦往往和講述（telling）的敘事方式相聯繫因此敘
事作為一種時間藝術的本質在敘述者的講述，敘述時間占有主宰地位；內部聚焦

常常與展示（showing）的敘事方式相伴隨，在這種敘事方式中，敘事的時間特
性往往被削弱，而它的空間效果卻會引人注目地凸顯出來。 
（4）敘事方式 
關於敘事方式的區別，柏拉圖分為「純敘事」（diegesis）與「完美模仿」



（mumesis）兩種，就現代小說理論而言則為「講述」（telling）與「展示」（showing），
其間有兩種區別：一、就其與所描述的對象的距離而言，前者的距離比後者大，

即後者較為直接；二、就其傳達的敘事信息而言，前者就後者為少，因為前者簡

鍊，後者的描寫更展開、更詳盡；三、前者有一個敘述者面對讀者，作為傳達信

息的中介存在於文本中。而後者，敘述者不介入或很少介入敘事，儘可能的不留

下講述的痕跡。 
熱奈特認為：「與戲劇的表現相反，任何敘事都不能『模仿』和『展示』它

講的故事，而只能以詳盡、準確、生動的方式講述它，因此造成程度不同的『模

仿錯覺』」。 
5.敘事情境的類型及其轉換 
敘事情境的類型有： 

（1）作者敘事情境 
弗里德曼分成「編輯者全知類型」：敘述者的視角寬廣靈活，幾乎不受任何

限制；「中立的全知類型」：敘述者不在作品中拋頭露面、大發議論，也不直接干

預故事的進展；及「戲劇式」：敘述者將自己的描述限於人物的對話和行動，毫

不涉及人物的所思所感與內心世界。 
（2）第一人稱敘事情境 
一種為「目擊者」類型：作者選擇一個人物來敘述故事，它就只能只能表現

該人物作為一個旁觀者能夠觀察的東西，即不能直接表現出其他人物的內心世

界。一種為「主人公」類型：這種敘述主要侷限在主人公自己的思想感情，比「目

擊者」類型失去更多信息來源和觀察角度。 
（3）人物敘事情境 
一種是將聚焦點限制在某一人物身上，自始至終利用他的聚焦來傳達信息。

另一種是交叉使用各個人物的聚焦，造成多重聚焦的綜合效果。 
6.敘述聲音 
一篇小說中的敘述者通常被視為作者本人，但事實上，敘述者與現實生活中

真實的作者並不是同一人，M.比爾茲利的《美學》說：「文學作品中的說話者不
能與作者劃等號，說話者的性格和狀況只能由作品的內在證據提供，除非作者提

供時在的背景或公開發表聲明，經自己與敘述者聯繫在一起。」 
布斯《小說修辭學》說：「在他（作者）」寫作時，他不是創造一個理想的，非個

性的『一般人』，而是一個『他自己』的隱含替身，⋯⋯」在敘述中，「隱含作者」

的位置是介於敘述者與真實的作者之間，它的形象是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根據文本

建立起來的，他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通過作品的整體構思與各種敘事策略，通

過文本的意識形態和價值標準來顯示自己的存在。大抵而言，「隱含作者」是沒

有自己的聲音，而敘述者卻通過自己的語言構成文本，即是「敘事聲音」。 
「敘事聲音」和「敘事聚焦」不同，其關係簡單而言為「說」和「看」，即

觀察角度和表現方式的不同，「聚焦」意味著表現所依據的視界（Perspective），
聚焦者和敘述者可能是同一個人，但也常常分開。 



敘述聲音的強弱與敘述者介入的程度是恰好成正比的，敘述者介入的程度越

深，敘述聲音也就越強，反之則微弱。根據敘述者介入的程度而言，查特曼將之

劃分出三個類型： 
（1）缺席的敘述者：在敘事作品中難以發現敘述者的身影，也難以察覺出敘述
聲音。 
（2）隱蔽的敘述者：介於缺席的敘述者與公開的敘述者之間，敘述聲音雖隱藏
起來，但以間接的方式表現一個人的思想言行，這就隱含了敘述者介入的可能。 
（3）公開的敘述者：指能夠在文本中聽到清晰的敘述聲音，依其程度的強弱，
又可分為「描寫」、「概述」和「評論」。「描寫」的聲音最微弱，也最不引人注意。

而在「概述」中，敘事時間與故事時間的距離越大，敘述時間月象一個人為的過

程或設計結果，敘述者的聲因就越明顯。 
「評論」則能更清楚、明顯的傳達敘述者的聲音，其中又可分為三種：（1）

闡釋性評論：只敘述者對故事梗概或某一故事環節的意義及其相關內容加以闡

釋，主要用來解釋作品中人物所不便或不能解釋的；（2）判斷性評論：敘述者根
據外在的價值、信仰、道德準則對故事中人物或事件的評價，有時也能呈現作品

的意識型態框架；（3）自我意識評論或元（Meta）敘事：敘述者在文本中對敘述
話語本身的評論，即一部作品訴諸數是行為本身及其構成要素，則稱之。 
三、關於杜詩的敘事性 

浦安迪《中國敘事學》指出：「文學有三大體式(mode)：抒情詩、戲劇和敘

事文(lyric, drama and narrative)。」這是世界各國文學發展的三大主體，但衡諸杜

詩，卻發現杜甫詩作本身兼具著抒情(lyric)和敘事(narrative)兩大明顯的特貿。以

詩歌傳統來說，杜詩宜定位於抒情傳統，但杜詩的紀傳性、歷史陳述、巨細靡遺

的史實、社會事件、自身生命史的回顧，乃至詠物詠人留下的紀傳筆法，都是敘

事文特質對抒情文學的穿透。根據我初步歸納的結果，杜詩的紀傳性作品有三類： 

1. 自傳性的敘事長篇：如〈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220 字）、〈自京赴
奉先縣詠懷〉（500 字）、〈羌村三首〉（180 字）、〈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392 字）、〈壯遊〉（580 字）、〈夔府書懷四十韻〉（400 排律）、

〈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1000 字排律）、〈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400 字排律）、〈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

泊有詩凡四十韻〉（400 字排律）、〈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300 字排律）、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

韻〉（300 字排律）、〈送重表姪王砯評事使南海〉（380 字）、〈風疾舟中

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360 字排律）等等。 

2. 紀時代離亂的詩史之作：如〈兵車行〉（224 字）、〈前出塞九首〉（360
字律詩）、〈北征〉（700 字）、〈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200 字）、〈洗

兵行〉（336 字）、〈草堂〉（300 字）、〈三吏〉〈三別〉（840 字）、〈奉送郭

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300 字）等等。 



3. 詠物詠人之傳記筆法：如〈丹青引〉、〈瘦馬行〉、〈義鶻行〉等，杜甫在
其詠物中頗有史官作傳之意識，王嗣奭讀〈義鶻行〉即云：「此時是太

史公一篇義俠傳。」又其〈贈特進汝陽王二十二韻〉（220 字，排律）、

〈飲中八仙歌〉（154 字）、〈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200 字，排律）、

〈魏將軍歌〉（147 字）、〈送李校書二十六韻〉（260 字）、〈寄李十二白

二十韻〉（200 字）、〈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500

字）、〈寄張十二山人 彪三十韻〉（300 字）等，對人物之事略、風格、

性行，染翰豐碩，保存了大量傳記史料與當代人物風貌的記錄。 

以上三類是杜詩中與敘事學最有關涉的作品，然而歷代詩家都只注意其歷史

意義，使「詩史」說蔚為大觀，如： 

1. 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云：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

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 

2. 宋．陳巖肖《庚溪詩話》云：子美詩多記當時事，皆有依據，故號「詩

史」。 

3. 宋．劉克莊《後村詩話》云：新舊唐史不載者，略見杜詩。 

4.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有年月地理本末之類，故名「詩史」。 

5. 清．浦起龍評杜甫〈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一詩云：太史公作史記，

杜公作詩都是借題抒寫，彼曰成一家之言，此曰自我一家，則意在斯乎？ 

6. 清．仇兆鰲注〈奉送郭中丞〉一詩云：可補二史（新舊唐書）之闕。 

7. 清．李子德評〈飲中八仙歌〉云：司馬太史也。 

由之可以看出杜甫以史傳之筆入詩，是歷來公認的。但是詩家或以太史公比

杜甫，或強調其記當時事、有年月地理本末，可補唐史之闕等，對於杜甫以敘事

筆法穿透抒情詩體之功能與美學上的意義，則完全未觸及。 

杜詩擁有大量紀傳性文字，是前人在論「詩史」時已觸及的思考，這是本文

重新入手的重要性之一－－「詩史」意涵之釐測與重估；又「詩史」名目起於唐

宋，定位杜甫的只是歷史價值，頂多如黃庭堅所謂「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

寄江花」，以史筆存忠義精神，是人格美的評鑑角度。但本文更著眼於杜甫對國

風、漢魏樂府敘事性的承繼，即李綱所謂「豈徒號詩史，誠足繼風雅」的詩學意

義，這是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二－－杜詩上繼風雅與漢魏樂府之特徵；杜詩含蓄蘊

藉，風格多元，抒情為體，敘述為用，從杜詩更可以觀察出敘事筆法如何向抒情

體製穿透的各色樣態。例如其詩中的「本事與情節」「敘事之角色與人稱」「敘事

之聲音與時間」「在回憶與時間距離間的敘事」、「在形/神與虛/實之間跳躍的敘事」

「出入情、理、事的敘事」等等，如能綜合參考敘事學相關角度，定更能分析入

微，此為本研究的重要性之三－－杜詩之敘事藝術。 

 
四、杜甫「詩史」之重估 
詩與史基本上是不同的體裁，詩之本質重比興，語言以超現實想像之意象聯



想為主，尤其意象之弔軌（paradox）易造成雙關與反諷（ironic），留存個體的情
感與思想；而史則較重鋪敘直陳，記錄了社會整體的面貌與事件。杜甫是中國歷

代詩人中，第一個成功地以詩的形式，展現了個人抒情與社會寫實的結合，因此

他的作品被稱為「詩史」。我們可以表現手法及表現內容兩方面來歸納「詩史」

一詞的意蘊如下： 
1.就表現手法而言，杜詩直陳史事多用賦法，但以比興寓史者仍不少，它體現了
我國抒情與敘事互相穿透的文化特徵。杜詩除了繼承比興傳統的詩歌藝術之外，

也開創了風人遺格的諷諫精神，並融合著樂府遺風的社會寫實。如果我們從其作

品加以檢證，更可以發現其表現手法上分為諷諭性與敘述性的兩條路線如下表： 
 

1.曲筆諷諭（託古諷今） 
2.藉物諷刺 
3.藉事諷刺（包括以史事諷諭） 
4.藉景託諭 

諷諫精神 諷諭性 

5.誇飾、渲染、描繪、寫實、反語 

比興法

1.敘述角度1 第一人稱、第三人稱法 
具鋪敘性：正敘、倒敘、

插敘、補敘等等 
具對話性 
具人物角色 

 
 
風人遺格 
 
 
樂府遺風 
 
 
 

敘事詩特徵 敘述性 
2.敘述手法 

富場面2情節 

賦法 

 
2.就表現內容而言，宋人提出詩以紀史，詩以證史說，清人提出詩以補史，詩以
發展歷史興亡意識，表現歷史精神說。歷朝詩家共同都有春秋筆法、歷史筆法的

關注，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詩史之內涵是：以詩紀史、諷史、詠史、論史，具有時

代關懷，社會憂思，歷史批判的特質，又有時代社會面貌的留存。綜言之，即詩

歌之有歷史精神者，可譽為「詩史」。我們如以杜詩檢視，也可在內容上發現具

備「以詩紀史」、「以詩補史」、「以詩諷史」、「以詩論史」、「以詩紀年」、具「史

官修養」、「春秋義例」「史傳特徵」等樣態。 
五、結論 
綜上所言，「詩史」一詞的意蘊可以從表現手法及表現內容兩方面來歸納其

                                                 
1 關於「敘事角度」，西方稱為「敘述焦點」，見“The Craft of Fiction”Lordon1928，P251。在小
說敘事中有全知敘事、限制敘事、純客觀敘事等種種不同，本文在此先簡化為第一人稱、第三人

稱法兩種，以利杜詩之分析。其餘可詳參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8 年）頁 8-21。 
2 陳平原〈說詩史—兼論中國詩歌的敘事功能〉一文說：「受樂府民歌的影響，故事情節的敘述，
在中國敘事詩中不佔主要地位，倒是場面的描寫與情感的抒發成了中心」，「『場面』成了中國敘

事詩的基本單位」，「以戲劇性的場面為描寫中心，又可分出三種不同的表現形式。」以記言為主

的，如〈兵車行〉；單一的場面描寫，如〈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眾多場面的疊印，如〈羌

村三首〉。《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19-320。 



藝術特徵。宋人以「詩史」為賦法，是以文為詩，直敘時事的表現方式，明楊慎、

清王夫之、陳沅等人已分別導正此說。「詩史」一詞就表現手法而言，應注意其

敘事性與諷諭性，杜甫多用曲筆諷諭、藉事物景色諷諭等，其敘述法也深富敘述

角度、敘事結構、人物對話、事件場面情節等特徵；就其表現內容而言，宋人提

出詩以紀史，詩以證史說，清人提出詩以補史、詩以發展歷史興亡意識、表現歷

史精神說，歷朝詩家共同都有春秋筆法、歷史筆法的意旨，因此我們可以確定詩

史之內涵是：以詩紀史、諷史、詠史、論史，具有時代關懷，社會憂思，歷史批

判的特質，又有時代社會面貌的留存。綜言之，即詩歌之有歷史精神者，可譽為

「詩史」。 
但「詩史」可指杜詩，也可指杜甫。詩之藝術特徵以論述如第四、五兩節，

詩人的精神則側重在史官精神與忠義懷抱。清‧畢沅在《杜詩鏡銓》序云：「公

崛起於盛唐，紹承家學，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群書之芳潤，擷

百代之菁英，抒寫胸臆，鎔鑄偉辭，以鴻博絕麗之學，自成一家之言。」我們可

以說，杜甫承繼風雅與樂府之藝術，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之積學以儲

寶，又遭逢時代離亂，淬勵儒者襟懷，因而歌哭淋灕，用詩歌形式留存大量歷史

面貌，成就「詩史」之千古美名，也開創此一詩歌歷史上獨特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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